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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8 5条规定
: “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
、

裁定
,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定
,
发现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
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

( 一 ) 原判决
、

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

足的 , ( 二 ) 原判决
、

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 ( 三 ) 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
,
可能影响

案件正确判决
、

裁定的 , ( 四 )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
,
拘私舞弊

,
枉法裁判

行为的
。 ”

第 1 86 条规定
: “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
,
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 ”

但该法对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哪级人民法院抗诉 , 由哪级人民法院再审
,
没有作出具体明

确的规定
。

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
:
上级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不能向同级人民法

院提出抗诉
,
而要向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定的原审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
由其进行再

审
。

即原来是第一审法院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定的
,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原第一审法

院提出抗诉
,
原来是第二审法院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定的
,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原第

二审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

笔者认为
,
这种观点违背了民事诉讼法有关加强审判监督的立法精

神
,
颠倒了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各级人民法院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

,
不利于人 民检察院对民事

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

正确的做法是
:
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
应向

同级人民法院提出
,
并由同级人民法院再审

。

一
、

人民法院再审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案件

的审级应与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的级别相适应

这里所说的审级是指对案件行使审判权的人 民法院的级别
,
也就是指一个案件应该由哪

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间题
。

我们常说
,
审判监督程序不具有审级性质

,
是指审判监督程序不是

继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后又增加了一个审级
。

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判
,
审判

监督程序既不是每个案件必经的审判程序
,
也不是一般的第一审程序

、

第二审程序
, 它是诉

讼中的一种审判救济程序
,
是第一审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

,
与审级制度无关的一 个特 殊 程

序
。

因此 ,
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进行再审

,
也不是增加了一个

审级
。

但是
,
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抗诉的案件进行再审

,
仍然存在着一个审

级问题
,
即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应该向哪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
由哪级人民法院对

抗诉案件进行再审的间题
。

根据我国 《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 和 《 人民法院组织法 》 的规定 ,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的设置分别为四级
。

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同级人民法院的职权是对等的
。

职权对等决定了向级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
也是它们之间能够发生相应的诉讼法

律关系的基础
。

这种情况
,
我们可 以称为

“

同级相适应
”

的原则
, 即职权对等的检察院和法

院彼此间才可能发生诉讼法律关系
。

同级检察院和同级人民法院的职权是对等的
,
所以

,
各

级人民检察院只能与它相对应的同级人民法院发生诉讼法律关系
,
而不能与下级人民法院发

生诉讼法律关系
。

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
,

而且在刑事诉讼中
,

也适用

它们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
。

同时
,
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的职权对等

,

也决定了职权较大的上级人民检察院可 以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
上级人民法院可以

受理和审判下级人民检察院按照上诉程序提起的抗诉案件
。

而下级法院却无权受理上级人民

检察院提起的案件
,
下级人民检察院也无权与上级人 民法院发生对等的诉讼法律关系

。

由此

可见
,
职权对等和职权大小决定了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能否发生诉讼法 律 关 系

。

同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和审判同级人民检察院或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案件 ( 包 括 控 诉案

件 )
,
而无权受理和审判上级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案件

。

上级人民检察院或下级人民检察院也

只能向同级人民法院或上级人民法院提起案件
,
而不能向下级人民法院提起案件

。

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案件时
,
也只有同级人民检察院能派员出席法庭

。

在刑事诉讼中
,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诉讼系属关系都是建立在各自职权对等的基础

上的
。

无论是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第一审程序
,
还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再审程序

,

人民检察院都是向它的同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抗诉
。

在刑事诉讼的第二审程序中
,
第二审

人民法院要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的上诉案件
,
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

庭
。

人民检察院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
,
是由原审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按照上诉程序向第

二审人民法院
,
即上一级法院提出的

。 《 刑事诉讼法 》 第 13 。条规定
: “

地方各级人民 检 察

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
、

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
,
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 院提 出 抗

诉
。 ”

下级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
,

之所以可以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杭诉
,

是由于两审终审制

决定的
,
第二审法院作为上级法院依职权可以审理下级人民检察院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的

案件
。

尽管如此
,
作为第二审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下级人民检察院按上诉程序提

出挑诉的案件时
,
也要由第二审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

。

这说明
,
下级人民检察院

在刑事诉讼中虽然可以按照上诉程序引起第二审程序的发生
,
却不能作为诉讼主体参加到已

经开始的第二审诉讼活动中去
。

只有第二审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才能参加第二审的诉讼活

动
。

这也是人民检察院的级别要与人民法院的审级相适应才能发生诉讼法律关系的表现
。

民

事诉讼抗诉虽然与刑事诉讼抗诉的程序有很大的差别
,
但在民事诉讼中

,
人民检察院仅仅可

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定实行法律监督
,
这并不意味

着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发生了变化
,
它们之间的诉讼系属关系出现了

错位
。

不管在任何诉讼和任何程序中
,
各级人民检察院都只能和其相对应的同级人民法院发

生诉讼系属关系
。

因此
,
在民事诉讼中

,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
应与人民

法院的审级相适应
,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
应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

,
由

同级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案件进行再审
。

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人民法院由于自身职

权的限制
,
无权受理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事案件

。

上级人民检察

院也不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下级法院提出抗诉
。

有的人认为
,
为了避免出现人民检察院派员到各地出席再审抗诉案件庭审的情况

,
上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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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杭诉后
,
可以委托原审人 民法院的同级人

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庭审
。

如此
,
似乎就可以解决上级人 民检察院出席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抗诉

案件庭审不相适应的间题
。

这种意见也是不行的
。

因为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人民法院再审抗

诉案件庭审的权利
,
是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行使抗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

根据我国

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规定
,
原审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无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

上级人民检察院自然也就无权委托下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同级法院再审抗诉案件的庭审活

动
。

所 以
,

上级人民检察院委托原审法院的同级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庭审的作法
,

没有正确解

决上级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原审法院提出抗诉时与原审法院的审级不相适应的间题
.

二
、

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决定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

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

应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
,

并由同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

审判监督程序是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定或调解书
,
依照法律规定对

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
, 又称再审程序

。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
能够引起再审程序的渠道有

三个
:

一是人民法院自行再审 , 二是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 三是当事人申

请再审
。

人民法院内部进行再审有两种情况
:

一种情况是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
、

裁定
,
发现确有错误

,
需要再审的

,
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

另一种情况是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定
,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

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定
,
发现确有错误的

,
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

再审
。

人民法院内部提起再审的这两种情况
,
无论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有很大区别

。

从性质上

讲
,

’

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对本院已经生效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
,

·

自行再

审
,
是对本院审判人员和合议庭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

这种监督形式在人民法院内部监督

体系中具有本级自我监督的性质
。

但是
,
由于本级法院自身条件的局限性

,
·

这种局限性集中

表现和物化为原已作出的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
,
所以要依靠本级法院摆脱其局限性

,
自行提

起再审就比较困难 , 即便由其进行再审
,
要纠正其错误裁判也比较困难

。

因此
,

这种由原审法

院自行再审的程序
,
在人民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体系中是比较薄弱的环节

。

由最高人民法院

和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 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定或调解书确有错误
,
提起

再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
在人民法院内部监督系统中具有审级监督的性质

。

这种自

上而下的审判监督形式
,

’

往往比较容易克服原审法院对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实行自我

监督的局限性
。

因此
,
上级人 民法院对原审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实行审级监督

,
是

人民法院内部监督系统中较为有效的一环
。

而且上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的程序比本级人民法

院提起再审的程序简化
,
容易发生

。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的这些区别
,
形成

了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所有的特点
。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
也可以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

。

但是
,
人民检察

院仅仅是从外部引起再审程序发生的主体
, 它要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

, 必须通过人民法院再

审抗诉案件才能够实现
。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 目的在于纠正原审法院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定
。

根据上述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的特点
,
人民

检察院纠正原审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最有效的方式
,
就是向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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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统诉
,
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通过再审程序改变原审法院生效的错误裁判

。

上级人民

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原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
,
即上级人民检察院的同级人民法院

提出抗诉
,
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对原审案件进行鱼新审理

,
就能够引起人民法院内部自上而下

的审级监督
,
充分发挥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进行法律监督

的职能
,
有利于克服原审活动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干扰

,

避免重蹈原审裁判的错误
,

保证检察机

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督
。

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

由原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审理
,
也是上级人民法院发现原审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

定确有错误
, 以便提起再审的一个重要渠道

,
使上级法院能够更好地发挥审级监督的作用

。

人民检察院这种从外部发动人民法院内部审判监督程序的作用
,
是人民法院内部 的监 督 机

制
,
特别是原审法院自行再审的监督机制所不可代替的

。

三
、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的性质决定了

它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

并由同级

人民法院进行再审

根据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
,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

人民检察

院在民事诉讼中依法行使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权
,

、

就其性质而言
,
与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有很大

区别
。

尽管当事人申请再审也是对民事诉讼实行审判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
,

但是
, 、

当事人在

民事诉讼中享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并不是基于它在民事诉讼中对国家法律的实施负有监督的职

责
。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是基于它的民事实体权利
,
它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
完全是站在

自身利益的角度
, 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

。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享有按照审判监督程序

提出抗诉的权利
,
是基于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权利

。

它在民事审判活动

中不仅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更要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

因此
,
检察机关在民

事诉讼中按照 审判监督程序行使抗诉权
, 比当事人申请再审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

民事诉讼法第 1 78 条明确规定
,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

裁定
、

调解书
,
认

为有错误的
,
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

根据这一规定
,
当事人就

可以选择原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
,
由上一级人民法院通过审级监督实

现当事人要求再审的申请
。

这种规定对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具有重要意义
。

由此
,
也可以看出民事诉讼法立法精神的所在

。

既然当事人都可以向上一级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
那么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

,
在民事诉讼中依法行使审判

监督程序的抗诉权
,
就更应该可以向原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三流诉

, 以便通过上级人

民法院的审级监督
, `

强化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
。

四
、

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审判同级人民

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杭诉案件的规定
,

应当适用民事诉讼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2章第25 条第 4项规定
,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

,
包括人民检察院按

照 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

第 28 条第 4项规定
,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

,
包括人民

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

第 32 条第 3项规定
,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

, 、

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 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

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这些规定
,

实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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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己经说明
,

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
,

应当由它的同级人 民法 院再

审
, 、

体现了抗诉人民检察院的级别要与再审法院的审级相适应
。

有的人认为
, 、

人民法院组织

法第 3 2条第 3项的规定
,
只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

抗诉案件
,
而没有明确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一定要由最高人民

法院再审
,
其它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一律都不能对其进行再审

。

也就是说
,
该项规定没有完全

排除作为下级的原审法院仍然可以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进行

再审
。

法院组织法第28 条第 4项和第2{5 条第 4项又只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有权审

判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 而没有规定这两级人民法院究竟分工审判

哪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

这种规定似乎恰好与第32 条第 3项 的规

定相呼应
,
说明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也可以审判上级人 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

诉案件
。

笔者认为
,
这种观点是经不住推敲的

。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2 条的规定
,
基层人

民法院无权受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

如果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

判监督程序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杭诉
,
那么抗到基层人民法院

,
就无法抗了

。

因为
,
基层人

民法院无权受理和审判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

在这种情况下
, 一

匕级人

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就必须由同级人民法院审判
。

因此
,
法院组织法

第2 8条第 4项和第25 条第 4项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

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
,
就是审判同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的案 件

。

另

外
,
法院组织法第 32 条第 3项既然明确将审判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

案件列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职权
,
那么这项职权就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享有

,
其它地方各级

人民法院则无权审判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

这就可 以进一步确

定
,
法院组织法关于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的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

的抗诉案件
,
就是其同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

人民法院组织法的

这种规定应当适用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杭诉的程序
。

尽管人民法

院组织法制定于前
,
民事诉讼法公布于后

,
但人民法院组织法对各级人民法院职权的原则规

定
,
应当适用于民事诉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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